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租赁合同
出租方：杜山加那布（身份证号码：650102196610104613）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甲乙双方就房屋租赁事宜以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房屋位置及面积：
    甲方将位于乌市天山区羊毛湖路32号7号楼3单元502室的房屋出租给乙方居住使用，房屋面积为84平方米。
二、房屋租赁时间及方式：
  1、租赁期限1年，自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。
  2、房屋月租金为2100元（大写：贰仟一百元整），全年的房屋租赁费用金额共计：25200 元（大写：贰万伍仟贰佰元整）
[bookmark: _GoBack]  3、合同签订即日起，甲方给乙方交付房屋租赁发票后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壹年的房租即25200元（大写：贰万柒仟肆佰捌拾叁元，缴费方式为壹年缴）。
 4、房屋租赁期间水电费由乙方承担。暖气费、物业费以及其它费用均由甲方承担。
三、在合同期满时，如乙方需退房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甲方，如合同期满乙方要求续租，可提前一个月与甲方协商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
四、在合同履行期间，乙方保证在所租房屋内不得从事非法活动，如有违法行为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五、乙方在出租房屋使用过程中，如出租房屋及内部的设施出现或发生妨碍安全、正常使用的损坏或故障时，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有效措施；甲方应于接到乙方通知后2日内进行维修。
六、乙方通知甲方，如甲方同意但无时间进行维修的，乙方可经小区物业部门代为维修或由乙方自行维修。本条维修费用（包括乙方代为维修）由甲方承担。
七、在承租期间，由于乙方人为原因造成该房屋及其配套设施损坏的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八、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确需要对出租房屋进行改建、扩建或装修的须经乙方同意方可进行，甲、乙双方应就此另行签订协议。因国家政策和不可抗力除外。
九、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需转让出租房屋的，应提前1个月通知甲方。出租房屋转让他人的，甲方应保证其继续履行本合同。
十、租期未满则不退房屋租金。
十一、房屋租赁期未满，甲方不得擅自解除或终止合同。否则甲方赔付乙方全年租赁费用作为违约金。
十二、租赁期满，如乙方不续租，租房押金应如数返还给乙方。
十三、就本合同发生纠纷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司法机关解决。
十四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十五、需开票税金由乙方承担。
甲方（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      乙方（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联络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络地址：

附注：不得做宪法不允许的事情，仅限居住，付款以现金、银行转账凭证或微信转账支付凭证为准。

